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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

珠航局“双随机”检查整改反馈报告

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：

贵局检查组于 2020年 12月 6日对我司进行了“双随机”

检查，检查组检查后提出了 3个大项的问题，其中第二大项

分 3个小项，第三大项分 2个小项，共计 6项缺陷，现就我

司这 6项缺陷的整改完成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疫情防控管理不到位

㈠存在具体问题

检查发现，企业内部的疫情防控制度未明确实施日期。

㈡整改要求

按要求制定完善疫情防控制度，并明确实施日期，严格

实放。

㈢整改完成情况

我司在已制定的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应急工作方

案》、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管理规定》、《新型冠状病毒卫

生防护指南》的基础上，结合公司防控实际需要，增加制定

了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》，并于 12月 25日统

一发文，目前各部门均按制度要求执行中，佐证材料见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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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

二、车辆安检制度执行不到位

㈠具体问题

1.检测站场对外公示禁止和限制载运物口目录未及及时

更新，未落实 2020年 6月 10日起实施的《国内水路运输旅

客禁止携带和禁止托运物品目录》和《国内水路运输旅客限

限制携带和限制托运物品目录》；2.检查现场发现，检测工作

人员未按检测流程要求提醒受检车辆的随车人员下车；3.检

查台帐发现，部分夹还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违禁物品车辆未按

要求列入客滚运输“黑名单”管理系统，黑名单中只列入夹带

废旧电池的受检车辆信息，未列入超额携带白酒、木炭等违

规车辆信息。

㈡整改要求

及时更新禁止和限制携带托运物品目录，严格按照安检

制度和流程检验车辆，查实夹带违禁危险品或超额携带限制

物品的，要按要求录入客滚运输“黑名单”管理系统。

㈢整改完成情况

1.第一小项

⑴我司在以下地点分示了两个目录（图片见附件 2）：

①新海港小车安检站和秀英港小车安检站

②新海港货车安检站和秀英港地磅

③新海港客运站和秀英港客运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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⑵同时要求客运部、票务部、安保部等部门将两个目录

发到工作群，供员工学习，按目录执行（截图见附件 2）。

2.第二小项

1.要求安检司磅员在货车进入安检站前，用广播提醒车

辆随车人员下车（执行情况见附件 3）

2.另考虑到广播有和提示牌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为了进一

步做实做细这项工作，我司在货车安检站前设置一块ＬＥＤ

屏，上面显示“安检前随车人员请下车”红色字体，字体显示

方式为动态闪烁，以更好达到提醒目的（图片见附件 3）。

3.第三小项

⑴查实夹带违禁危险品的，均列入客滚运输“黑名单”管

理系统（见附件 4）；

⑵两点建议

①贵局和两省海峡办于 2019年 11月 6日发布的《琼州

海峡客滚运输旅客、司机及车辆黑名单管理制度》中第五条

“黑名单”的认定、公布、解除和实施中规定服务限制内容：

所有进入服务限制的“黑名单”车客，在限制期内，不得实行

预约服务，公能现场购票，不得购买港口当班船舶。限制服

务制约力小，对违规车、客无法起到遏制、震摄作用，执行

效果不佳，建议修订；

②制度中黑名单的认定工作由协调小组负责，即处理程

序是由企业收集证据上报协调小组决定是否列入黑名单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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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工作的时效性无法保证，建议梳理处理程序，本司的建议

是黑名单的认定工作由企业严格按制度的条款规定并按规

定程序进行认定后列入黑名单，结果报备协调小组。

三、实名制管理规定执行不到位

㈠具体问题

1.检查自助购票机设备发现，在 1.2米以下儿童获取免

费船票时，未按要求设置录入登记实名信息的操作按钮；2.

检查验票环节发现，工作人员只要求查验随身携带的身份证，

未进行人、证一致性检验。

㈡整改要求

完善购票系统，按要求实施实名信息登记全覆盖，加强

查验人员教育培训和监督考核工作，严格落实人证一致查验

流程。

㈢完成情况

第一小项

我司责任部门已与技术部门进行了沟通和协调，因系统

需进行修改，需要一定时间，预计本月内完成系统的重新修

改。目前我司自助机上免费儿童购票功能已关闭，在系统设

置完成后再重新启用，系统设置完成前免费儿童一律在窗口

进行实名购票。（见附件 5）；

第二小项

1.客运部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了一次对《实名制管理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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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内容的学习培训，要求员工掌握规定要求，在实际工作

中严格按规定执行（培训资料见附件 6）；

2.所有检票进闸的旅客，非特殊情况，一律用自助人脸

识别检票机进行检票，以确保人、证、票一致（图片见附件

4）；

3.需人工检票时，人、证、票须核验一致才放行（图片

见附件 7）

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

2021年 1月 20日




